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博士生
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与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

    为规范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与资格答辩的程序，提高论文质量，依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制定下列心理学院硕、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与资格答辩的相关规定。
一．硕士研究生部分：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的专家委员会至少由3、5、7或9名奇数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1名专家为校外专家，至少1名专家具有教授职称。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前3天须由答辩秘书提供答辩人与答辩专家委员会等的详细信息的电子版一份给院办公室研究生秘书，由研究生秘书在院主页上公布，并由答辩秘书在公告栏上至少提前2天张贴答辩通知。没有按照要求提前3天提供开题答辩电子版公告的学位论文开题答辩视作无效开题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必须在每年4月30日前提交了经其导师审核后合格的学位论文初稿，才可以提出答辩申请。逾期提交学位论文初稿的硕士生，延期三个月后答辩。

答辩委员会至少由5、7或9名奇数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1名专家为校外专家，至少1名专家具有教授职称。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3天须由答辩秘书提供答辩人与答辩专家委员会等详细信息的答辩通知电子版一份给院办公室研究生秘书，由研究生秘书在院主页上公布，并由答辩秘书在公告栏上至少提前2天张贴答辩通知。没有按照要求提前3天提供答辩通知电子版公告的学位论文答辩视作无效答辩。答辩结束之日起三天内由答辩委员会秘书提交给院办公室秘书一份答辩总结报告。没有提交总结报告，视作无效答辩。
在读期间，硕士生本人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本人作为第一作者，在CSSCI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至少1篇论文（自2010级硕士生开始执行。往届毕业生按照以往规定，即硕士生本人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在CSSCI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至少1篇论文。取消“接收函视同发表”的规定）。达不到要求的硕士研究生，可以办理毕业手续，但一年内延期答辩，延期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硕士生，其指导教师下一年度停止招生，并不得招收保送研究生。

二．博士研究生部分

在读期间，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博士生作为第一作者，在SCI/SSCI收录刊物至少发表论文1篇（2010年入学的博士生开始执行。往届博士生执行以前规定，即在读期间，须以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博士生作为第一作者，在CSSCI刊物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或在SCI/SSCI收录刊物上至少发表论文1篇，但取消接收函视同发表物的规定）。达不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延期答辩，延期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博士生，按照毕业处理。若在每年制定招生目录时，每名导师同时有3名及以上博士生因达不到论文发表要求而延期毕业，博士生导师停止下一年度招生。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的专家委员会至少由5、7或9名奇数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1名专家为校外专家。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前3天须由答辩秘书提供答辩人与答辩专家委员会等详细信息的开题答辩电子版一份给院办公室研究生秘书，由研究生秘书在院主页上公布，并由答辩秘书在公告栏上至少提前2天张贴答辩通知。没有按照要求提前3天提供开题答辩电子版公告的学位论文开题答辩视作无效开题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专家委员会至少由5、7或9名奇数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1名专家为校外专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3天须由答辩秘书提供答辩人与答辩专家委员会等详细信息的答辩通知电子版一份给院办公室研究生秘书，由研究生秘书在院主页上公布，并由答辩秘书在公告栏上至少提前2天张贴答辩通知。没有按照要求提前3天提供答辩通知电子版公告的学位论文答辩视作无效答辩。答辩结束之日起三天内由答辩委员会秘书提交给院办公室秘书一份答辩总结报告。没有提交总结报告，视作无效答辩。
实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即在每年4月30日前，按照正式学位论文答辩同样的程序举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专家委员会可以只由本院专家组成，其他要求同前。没有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至少延期半年后再次进行正式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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